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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

专项报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根

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

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及《上市公

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-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等有关规定的规定，编制了截至 2021 年 6

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(以下简称“募集资金存

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”)。现将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

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： 

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(一)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20]294 号文《关于核准福莱特玻璃



发行费用)后的金额为人民币 1,444,025,000.00 元。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减本次



管协议》，由本公司及安福玻璃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与国泰君安三方共同

监 管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， 包 括 本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中 行 嘉 兴 分 行

(367577640767)和工行嘉兴分行(1204060029000024114) 以及安福玻璃募集资

金 专 用 账 户 中 行 嘉 兴 分 行 (384477642546) 、 工 行 嘉 兴 分 行 

(1204060029000024238)和工行凤阳支行（1313072129300256393）。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，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

61,885,809.08 元，具体存放情况如下： 

人民币元 

开户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开户账号 2021 年 6 月 30 日存放

余额 
本公司 中行嘉兴分行 367577640767 14,033.39 
本公司 工行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024114 13,702.39 
安福玻璃 中行嘉兴分行 384477642546 35,021,735.64 
安福玻璃 工行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024238 26,812,238.15 
安福玻璃 工行凤阳支行 1313072129300256393 24,099.51 
合计   61,885,809.08 

2、非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

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安福玻

璃”)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国泰君安”)分别与中

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(以下简称“中行嘉兴分行”)、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(以下简称“工行嘉兴分行”)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浙江省分行(以下简称“建行浙江分行”)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

议》，由本公司及安福玻璃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与国泰君安三方共同监管

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包括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行嘉兴分行(400078999786)、

工行嘉兴分行 (1204060029000134455)以及安福玻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行嘉

兴分行(39747899669)、工行嘉兴分行(1204060029000134579)和建行浙江分行

(33050163803509168168)。 

本公司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国泰君安”)分别

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(以下简称“中行嘉兴分行”)、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(以下简称“工行嘉兴分行”)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

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，由本公司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与国泰君安三方共同监

管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， 包 括 本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中 行 嘉 兴 分 行

(362378981198)、工行嘉兴分行 (1204060029000134730)。 

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，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

658,749,805.68 元，具体存放情况如下： 



（三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及安福玻璃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

充流动资金情况。 

（四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

1、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根据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

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及安福玻璃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

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。 

（六）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（包括收购资产等）的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及安福玻璃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

新项目（包括收购资产等）的情况。 

（七）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及安福玻璃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。 

（八）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及安福玻璃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

况。 

 

四、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及安福玻璃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

情况。 

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披露的情况，公

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八月十日   

 

  



 7 

 

 
附件一 

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募集资金总额 144，142.1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,144.42 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(注 2) 140,624.87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

总额比例 
无  

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

目，含部分

变更（如

有） 

募集资金承诺投

资总额 

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

入金额(1) 

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

入金额(2) 

截至期末累计投入

金额与承诺投入金

额的差额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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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： 

非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募集资金总额 248,308.1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3,631.05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(注 2) 


